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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为德宏州耶恩矿业有

限公司 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取 得的 采矿权 。采 矿许 可 证证号：

C5331002010126110094297；采矿权人：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

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经济类型：私营有限责任

公司；开采矿种：冶金用石英岩；矿区面积：0.42km
2；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有效期：2015 年 9 月 14 日~2019 年 11 月 14 日；开采标高：985~930m。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

[2015]38 号）及《德宏州金属非金属矿山转型升级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转发

〈云南省金属非金属矿山转型升级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德宏州非煤矿山转

型升级实施方案的审查意见〉的通知》要求，芒市耶恩硅石矿为改造转型升级矿

山，规定矿山最低生产规模为 10 万吨/年。为顺利实现矿山转型升级，经芒市自

然资源局批准，将芒市耶恩硅石矿生产规模由 3 万吨/年调整为 10 万吨/年，同时

将矿山开采标高扩大为：1130~870m。 

由于采矿权到期，需办理延续登记手续。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

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方案编制审查及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61 号）；《土地复垦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 号），《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

作的通知》（国土发[2006]225 号文）；《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96 号）等法

规、政策文件要求，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

司编制《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其成果作为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的

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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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编制目的 

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目的是：通过对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

路耶恩硅石矿厂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进行调查，了解矿山的基础情况，结合开

发利用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提出相应的地质环境

保护方案及综合治理措施，为矿山企业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提供科

学依据，为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矿权管理和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保证金制度提供依据，为有关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目的是：根据“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土地复垦

的目标、任务、措施、实施步骤和复垦费用等，指导生产单位制定、实施土地复

垦计划，将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落实土地复垦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保障土地复垦义务落实，合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

失、恢复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

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尽快使被损毁的土地和拟损毁土地复垦利用并尽可能

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矿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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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 

矿山企业名称 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迟 峰 联系电话 13608768181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 

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42km

2，开采标高：1130~870m 

资源储量 设计采出矿石量41.78万 t 生产能力 10.0 万 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采矿证号：
C5331002010126110094297 

评估区面积 0.6985km
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
现状图幅号 

G47 G 087036（125-52）（弯丹） 

矿山剩余生产服务
年限 

5 年（2020 年 01 月至 2025

年 01 月） 

方案适
用年限 

8 年（2020 年 07 月至 2028

年 07 月） 

编制单位名称 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级

别 

评估区重

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质 

环境条件 
 复杂  □较复杂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

状

分

析

与

预

测 

 

 

 

 

 

矿山地质
灾害现状
分析与预

测 

现状地质灾害中等发育，于已有露天采场后缘发育有 1 个不

稳定边坡（Bw01），现状危害及危险性中等。预测矿业活动加剧

现有地质灾害 Bw01 的可能性大，危害及危险性大；露天采场开

采过程中边坡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及危险性大；终了

边坡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及危险性大；露天采场凹陷

采坑积水的可能性大，危害及危险性大；设计排土场建设及运营

过程中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芒市

民安硅石有限公司弄陇硅石场历史开采区部分位于矿区北西角，

后期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为小~中等，危害及危险性总体为中

等。预测矿山道路、堆料场、生活区、高位水池建设及运营中引

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中等。 



 

4 

 

 

 

 

 

 

 

 

 

 

 

 

 

 

矿山

地质

环境

影响 

 

 

 

 

 

 

 

 

 

 

 

 

 

 

 

 

 

 

 

 

 

 

 

 

 

 

 

 

 

 

 

 

 

 

现

状

分

析

与

预

测 

 

 

 

 

 

 

 

 

 

 

 

 

 

 

 

 

 

 

 

 

 

 

 

矿区含水
层破坏现
状分析与
预测 

矿山以往开采过程中未揭露地下水，说明其以往开采矿体高

于地下水位线。矿业活动区内及其周边无集中水源地分布，也没

有村寨，现状矿业活动未造成地下水疏排、地表水漏失，对地下

含水层破坏较轻，未对区域地下水造成污染、水位下降等破坏。

矿山含水层破坏现状评估为较轻。后期矿山 920m 以下至 880m 平

台为凹陷采坑开采，随着开采深度的加深，极易沟通地下水疏通

管道，揭露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变化。采矿后大面积的基岩直

接出露地表，改变了含水层的渗透条件和补给途径；增大了雨季

矿床充水对含水层的补给，较容易导致矿区周围含水层影响和破

坏。综合预测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较严重。 

矿区地形
地貌景观
（地质遗
迹、人文
景观）破
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矿山为延续矿山，原开采过程中在矿区中部开采形成一个面

积约 2.4876hm
2 的露天采场，平面形态呈不规则“长条形”，纵向

长 350m，横向宽 50～125m，采深 20～60m，最大达 99m；除此

之外，矿山历史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石渣堆放于已有露天采场北

部斜坡处，修建有部分矿山道路连接各工程区域。对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和破坏现状评估为严重。 

随着矿山开采活动的进行，矿山最终将形成一个最大长约

332m，最大宽约 140m，最大相对高差为 148m，面积为 3.7888hm
2

的露天采场，采场四周均为边坡。对矿区原有地形地貌将形成较

大的改变，山体破损、岩石裸露、植被破坏，对地形地貌景观将

造成严重的影响和破坏。的建设将会造成继续压占土地、破坏植

被等危害。设计排土场、堆料场、生活区、高位水池、设计矿山

道路及临时表土场等的建设将会对现有地形地貌景观造成新的影

响和破坏，并持续到生产活动结束。。该区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

坏预测评估为严重。 

矿区地形
地貌景观
（地质遗
迹、人文
景观）破
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矿山为延续矿山，原开采过程中在矿区中部开采形成一个面

积约 2.4876hm
2 的露天采场，平面形态呈不规则“长条形”，纵向

长 350m，横向宽 50～125m，采深 20～60m，最大达 99m；除此

之外，矿山历史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石渣堆放于已有露天采场北

部斜坡处，修建有部分矿山道路连接各工程区域。对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和破坏现状评估为严重。 

随着矿山开采活动的进行，矿山最终将形成一个最大长约

332m，最大宽约 140m，最大相对高差为 148m，面积为 3.7888hm
2

的露天采场，采场四周均为边坡。对矿区原有地形地貌将形成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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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改变，山体破损、岩石裸露、植被破坏，对地形地貌景观将

造成严重的影响和破坏。的建设将会造成继续压占土地、破坏植

被等危害。设计排土场、堆料场、生活区、高位水池、设计矿山

道路及临时表土场等的建设将会对现有地形地貌景观造成新的影

响和破坏，并持续到生产活动结束。。该区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

坏预测评估为严重。 

矿区水土
环境污染
现状分析
与预测 

矿山为延续矿山，自取得采矿权后一直采用露天开采，开采

层位为中元古代（Pt2γ）片麻状花岗岩中的石英岩。矿山开采的矿

石及围岩均不会分解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地下水及地表水体。矿

山开采过程中生活废水的排放、机械废液的排放对地表水土环境

造成一定的污染，总体排放量较小，污染区域较小。故现状对水

土环境污染评估为较轻。 

本矿山为延续矿山，后期原沿用露天开采，开采层位也未发

生变化。开采的矿石不会分解有毒、有害物质。矿山在后期开采

过程中，应严格控制生活废水的排放、机械废液收集处理。项目

区的施工期较短，项目所在地区的雨季一般为 5～10 月，而项目

施工集中在旱季，因此，施工场地基本不会有大量的场地雨污水

产生，对地表水影响不大。综合分析，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污染

预测评估为较轻。 

村庄及重
要设施影
响评估 

评估区地处山区，经实地调查，距离矿山开采区最近的村寨

位于矿山外围南侧，直线距离约 1.8km，位于露天爆破警戒线以外。

总体上今后矿山开采活动对附近村庄影响较小。 

评估区内无重要交通要道或建筑设施分布，无名胜古迹、自

然保护区、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旅游景点、特殊保护的植物和

古树名木等分布，不存在对其产生影响和破坏。 

综上，评估区内村庄及重要设施预测评估为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综合评估 

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ⅰ1

区、ⅰ2 区）和较轻区（ⅲ区）三个区：影响严重区（ⅰ1 区）包

括露天采场、排土场、堆料场、生活区、矿山道路及其影响范围，

面积 0.1149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16.45％；影响严重区（ⅰ2 区）

包括芒市民安硅石有限公司弄陇硅石场历史开采区及其影响范

围，面积 0.1208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17.29％；影响较轻区（ⅲ

区）位于影响严重区(ⅰ)以外的区域可能影响到的范围。面积

0.4628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66.26％。 

矿山地质灾害集中于矿业活动强烈区域、采矿工程及矿山辅

助工程主要布置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1 区），占评估区

面积的 16.45%，可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治理，对地形地貌景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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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可通过植被恢复为主的生物防治措

施予以减轻，总体防治难度中等～大，根据矿山建设适宜性分级

的标准，矿山总体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矿区

土地

损毁

预测

与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

与时序 

矿山土地损毁时序与矿山建设、矿体开采顺序密切相关，结

合矿山生产工艺流程及开采顺序预测损毁土地时序如下： 

历史欠账期：矿山前期开采已修建的矿山道路、已有排土场

等辅助设施对土地造成的压占损毁；露天开采对土地造成的挖损

损毁。 

生产开采期：本阶段主要工作为对露天采场设计开采矿体的

开采；对设计矿山道路进行修建、露天采场外围截排水沟进行修

建、设计排土场、堆料场、生活区、高位水池设等进行建设，对

土地造成的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损毁。 

已损毁各类土地

现状 

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自 2010

年 12 月 7 日首次办理采矿许可证一直延续至今，区内已存在损毁

土地，土地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和压占。区内已损毁土地主要包

括：已有露天采场、已有排土场、已有矿山道路、历史采矿用地

等，已损毁土地面积为 3.5140hm
2。其中：旱地 0.5331hm

2、其他

林地 0.2768hm
2、农村道路 0.0210hm

2、采矿用地 2.6831hm
2。 

拟损毁土地预测

与评估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建设生产时序和实地调查结果对项目

区在建设生产过程中可能继续出现挖损、压占等损毁土地等情况

进行预测分析，项目区内拟损毁土地主要包括：设计露天采场、

设计排土场、堆料场、生活区、高位水池、设计矿山道路、临时

表土场、截（排）水沟及拦挡工程等，拟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3.3402hm
2。其中：旱地 1.9807hm

2、其他林地 1.2767hm
2、农村道

路 0.0828hm
2。 

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2.5138 0.5331 1.9807 — 

林地 其他林地 1.5535 0.2768 1.2767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1038 0.0210 0.0828 — 

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 

采矿用地 2.6831 2.6831 — — 

合计 6.8542 3.5140 3.3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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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4.9234 3.2215 1.7019 

塌陷 — — — 

压占 1.5359 0.1473 1.3886 

小计 6.4593 3.3688 3.0905 

占用 0.3949 0.1452 0.2497 

合计 6.8542 3.5140 3.3402 

土地
复垦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 2.8513 

林地 
有林地 — 0.2585 

灌木林地 — 1.4106 

草地 其他草地 — 1.7589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坑塘水面 — 0.1800 

合计 — 6.4593 

土地复垦率（%） 94.24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治
区 

露天采场 

露天采场外围
截（排）水沟 

人工开挖截（排）水沟 m
3
 445.73 

M7.5 浆砌片石 m
3
 314.90 

M10 砂浆抹面 m
2
 1116.35 

铁丝网栅栏 
铁丝网 m 1744 

水泥桩 棵 436 

警示牌 安全警示牌 块 5 

设计排土
场 

排土场外围截
（排）水沟 

人工开挖截（排）水沟 m
3
 321.86 

M7.5 浆砌片石 m
3
 239.58 

M10 砂浆抹面 m
2
 856.68 

排土场下方挡
土墙 

土方开挖 m
3
 395.70 

M7.5 浆砌块石 m
3
 674.90 

伸缩缝 m
2
 41.60 

不稳定边
坡（Bw01） 

警示牌 安全警示牌 块 1 

临时表土
场 

临时挡墙 编织袋填筑 m
3
 162.00 

塑料薄膜遮盖 塑料薄膜遮盖 m
2
 1780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26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 

（万元） 
3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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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特点，拟将土地复垦工作安排分为 2 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2020 年 07 月～2025 年 07 月）：按照主体设计工程做好各相关

单元截排水沟、拦挡及边坡防护等措施；对新增工程进行建设，进行表土剥离，

剥离的表土统一临时表土场堆存，并做好临时挡墙、简易截排水及遮盖措施；对

已有排土场、矿山工程未占用区域的历史采矿用地进行复垦复垦及管护；对损毁

土地进行监测；对露天采场已开采完成地段进行复垦及管护；开采结束后对设计

排土场、堆料场、生活区、高位水池、矿山道路开展全面复垦工作，并进行竣工

验收；开始前期工作（土地复垦方案在工程施工前所发生的各项工程：土地清查

费、项目可行性研究费、项目勘测费、项目设计与预算编制费、项目招标代理费）。

本阶段复垦面积 6.4593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64.76 万元，静态投资 105.52 万元，

动态投资 123.33 万元。 

第二阶段（2025 年 07 月～2028 年 07 月）：对已复垦土地进行监测、管护

工作，确认复垦区建立的生态系统基本稳定后，有了一定的自适应和抵抗污染及

破坏的能力，本次土地复垦工作才能结束。本阶段复垦面积 0hm
2，复垦工程施工

费 0 万元，静态投资 6.00 万元，动态投资 7.86 万元。 

根据本方案剩余生产服务年限 5 年（2020 年 07 月～2025 年 07 月），各年

度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及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第一年（2020 年 07 月～2021 年 07 月）：做好各单元截排水沟、挡墙及边

坡防护等措施；对新增工程建设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并堆存于临时表土场，并做好

拦挡、排水及遮盖措施；对损毁土地进行监测；对露天采场已开采完成地段（1020m

安全平台、1010m 安全平台、1000m 安全平台）、已有排土场、矿山工程未占用

区域的历史采矿用地及已有矿山道路保留剩余地段、已有露天采场未重复利用地

段进行复垦及管护；开始前期工作。年度复垦面积 1.2237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7.89 万元，静态投资 22.01 万元，动态投资 22.01 万元。 

第二年（2021 年 07 月～2022 年 07 月）：矿山正常生产期，主要对损毁土

地进行监测；对露天采场已开采完成地段（980m 安全平台、970m 安全平台、960m

安全平台）进行复垦及管护。年度复垦面积 0.8166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5.64 万

元，静态投资 10.64 万元，动态投资 11.38 万元。 

第三年（2022 年 07 月～2023 年 07 月）：矿山正常生产期，主要对损毁土

地进行监测；对露天采场已开采完成地段（950m 清扫平台、940m 安全平台、930m

安全平台）进行复垦及管护。年度复垦面积 1.1198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16.63

万元，静态投资 21.63 万元，动态投资 24.76 万元。 

第四年（2023 年 07 月～2024 年 07 月）：矿山正常生产期，主要对损毁土

地进行监测；对露天采场已开采完成地段（920m 安全平台、910m 清扫平台、900m

安全平台）进行复垦及管护。年度复垦面积 1.0626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18.22

万元，静态投资 23.22 万元，动态投资 28.45 万元。 

第五年（2024 年 07 月～2025 年 07 月）：矿山开采结束期，主要对损毁土

地进行监测；对露天采场开采完成地段进行复垦及管护；开采结束后对设计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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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堆料场、生活区、高位水池、矿山道路开展全面复垦工作，并进行竣工验收。

年度复垦面积 2.2366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16.38 万元，静态投资 28.02 万元，动

态投资 36.73 万元。 

保

障

措

施 

组织保障：成立土地复垦实施管理机构，并设专人负责本项目土地复垦工作，

明确土地复垦方案实施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技术保障：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试验、引进先进技

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评价。 

资金保障：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提取相应的复垦费用，专项用于损毁土地的复

垦，严禁占用和挪用。同时，应有相应的费用保障措施，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按

照土地复垦方案安排、管理、使用复垦费用。资金使用时，严格按照本复垦方案

的工程安排，分阶段、分步骤有序进行。 

监管保障：建立土地复垦监测制度，在实施土地复垦时，应当根据土地复垦

监测的结果，对本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可行的土地

复垦工作实施计划。实行招投标与目标责任制度；实行工程监理制度；土地复垦

工程开工报告与重大变更报批制度。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本方案估算静态总投资为 111.52 万元，单位面积静态投资为 1.1510 万元/亩，

动态投资 131.19 万元，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 1.3540 万元/亩。该动态投资由德宏

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筹措，复垦资金存入专门帐户，具体资金管理详见报告项目

费用保障措施一节。本项目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可以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

用，第一年度预存额不得少于静态投资额的 20%（即第一年度预存额为：22.31

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 

具体费用预存计划如下：2020 年预存 22.31 万元，2021 年预存 36.29 万元，

2022 年预存 36.29 万元，2023 年预存 36.30 万元。矿山 2025 年 07 月开采结束，

费用预存应提前 1 年存储完毕，即 2024 年 07 月底费用全部存储完毕。 

复
垦
费
用
估
算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64.76 

2 设备费 — 

3 其他费用 27.12 

4 监测与管护费 11.49 

（1） 监测费 8.00 

（2） 管护费 3.49 

5 预备费 8.15 

（1） 基本预备费 6.20 

（2） 价差预备费 — 

（3） 风险费 1.95 

6 静态总投资 111.52 

7 动态总投资 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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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矿山

生产建设规模级别为中型，确定本次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一级，矿山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确定为一级。评估范围面积 0.6985km
2。 

（2）矿区采场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以上，采场汇水面积较小，与区域含

水层、地表水联系不密切，采矿活动不易对地下水含水层造成影响和破坏；采场

边坡残坡积层、基岩全～强风化层厚度≥10m，岩石较破碎，边坡稳定性中等~

较差；矿区岩土工程地质条件中等；评估区区域构造复杂，区内未发现大的断裂

构造通过，构造简单，外围距离较近构造主要分布有广岭背斜⑥，总体评估区地

质构造复杂程度为复杂；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发育有 1 个不稳定边坡（Bw01），

不良地质作用主要为岩体风化；评估区地貌类型单一，地形坡度为一斜坡地形，

地势总体南东高北西低，向龙江倾斜，地形坡度 10°~30°。综上所述，矿山地

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总体为复杂。 

（3）根据《关于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采矿

权内西北角部分损毁区域与芒市民安硅石有限公司弄陇硅石场的复垦责任划分

协议》，因“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采矿权外围

北西侧分布有“芒市民安硅石有限公司弄陇硅石场”采矿权，两矿权无重叠、交

叉关系，但距离较近（不足 20 米）。在开采过程中，芒市民安硅石有限公司与德

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协商同意后，对位于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

路耶恩硅石矿厂采矿权内西北角部分范围进行开采。 

该部分损毁区域损毁责任主体为芒市民安硅石有限公司开采损毁，主要为露

天采场开采，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损毁土地利用类型为旱地、其他林地、农村

道路、村庄和采矿用地五类，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4.9292hm
2，其中旱地 2.6897hm

2、

其他林地 0.6981hm
2、农村道路 0.3000hm

2、村庄（为矿山采矿时建设的临时生

活区场地）0.2434hm
2、采矿用地 0.9980hm

2。 

现“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矿山正在办理采

矿权延续手续，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对于该部分损毁区域，

经芒市民安硅石有限公司与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协商，该部分损毁区域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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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由芒市民安硅石有限公司来承担，在编制“芒市民安

硅石有限公司弄陇硅石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时，将该部分纳入编

制范围。故在编制《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方案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时，不对该部分区域进行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 

（4）矿山现状地质灾害较发育，于已有露天采场后缘发育有 1 个不稳定边

坡（Bw01），现状危害及危险性中等；现状矿业活动对评估区含水层破坏和影响

程度较轻；对评估区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现状评

估为较轻。现状矿业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总体为严重。 

（5）预测加剧现有地质灾害 Bw01 的可能性大，危害及危险性大。露天采

场开采过程中边坡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及危险性大；终了边坡引发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及危险性大；露天采场凹陷采坑积水的可能性大，危害

及危险性大；设计排土场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危

害及危险性中等；预测矿山道路建设及运营中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

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堆料场、生活区、高位水池建设及运营中引发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小~中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小~中等；芒市民安硅石有限公司弄陇硅石场历

史开采区部分位于矿区北西角，后期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为小~中等，危害及

危险性总体为中等。对地下含水层造成的影响和破坏预测评估为较严重。随着矿

山的不断开采深入，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预测评估为严重。对水土

环境污染预测评估为较轻。总体，预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总体为严重。 

（6）矿山现状地质灾害发育有 1 不稳定边坡，危害及危险性中等；预测地

质灾害主要有边坡失稳、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害程度中等～大，危害及危

险性中等～大，以大为主，局部为小。依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

术要求（试行）》，综合评估将评估区划分为危险性大、中等、小三级四个区，其

中危险性大区（Ⅰ区）1 个、危险性中等区（Ⅱ1 区、Ⅱ2 区）2 个、危险性小区

（Ⅲ区）1 个，详见附图 2。 

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ⅰ1 区、ⅰ2 区）和较

轻区（ⅲ区）三个区：影响严重区（ⅰ1 区）包括露天采场、排土场、堆料场、

生活区、矿山道路及其影响范围，面积 0.1149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16.45％；影

响严重区（ⅰ2 区）包括芒市民安硅石有限公司弄陇硅石场历史开采区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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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面积 0.1208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17.29％；影响较轻区（ⅲ区）位于影

响严重区(ⅰ)以外的区域可能影响到的范围。面积 0.4628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66.26％。 

矿山地质灾害主要集中于矿业活动强烈区域、采矿工程及矿山辅助工程主要

布置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1 区），占评估区面积的 16.45%，可采取一

定的措施进行治理，对地形地貌景观和土地资源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可通过以植

被恢复为主的生物防治措施予以减轻，总体防治难度中等～大，根据矿山建设适

宜性分级的标准，矿山总体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7）根据腾冲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的《德宏州耶恩

矿业有限公司潞西市五岔路耶恩硅石矿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20 年 1 月

13 日通过了专家评审），矿山设计服务年限为 5 年（即 2020 年 01 月~2025 年 01

月）。矿山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一直处于停产状态，至 2020 年 07 月未进行过任何

的采矿活动，故矿山剩余生产服务年限为 5 年（即 2020 年 07 月开始至 2025 年

07 月结束）。考虑到闭矿后 3 年的复垦管护期，则本方案编制年限为 8 年（2020

年 07 月开始至 2028 年 07 月结束。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合并备案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0]154 号），本方案适

用服务年限为 8 年（2020 年 07 月～2028 年 07 月）。方案适用期内，若矿权人、

开发方案、市场经济发生较大变更，需重新编制该方案。 

（8）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将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防治分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1 区、A2 区）和一般防治区（C）

两个级别三个区段。A1区面积 0.1149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16.45％；A2 区面积

0.1208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17.29％ ；C 区面积 0.4628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66.26％。针对现状及预测的地质环境问题，设计在露天采场外围修建截（排）

水沟；排土场后缘修建截（排）水沟；排土场下方修建挡土墙；不稳定边坡（Bw01）

治理；露天采场外围布设铁丝网栅栏；临时表土场外围修建临时拦挡、遮盖措施；

竖立 6 块安全警示牌；布设监测点 26 个，监测内容包括地质环境问题、防治工

程、植物工程。 

（9）本矿山生产项目已损毁土地面积 3.5140hm
2，拟损毁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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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02hm
2，复垦区面积共计 6.8542hm

2。矿山生产结束后，复垦责任范围中截（排）

水沟、挡土墙等作防治工程及配套设施使用，不纳入复垦土地范围，作为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中水工建筑用地进行保留，面积 0.2497hm
2。为保证农耕道路及通

往采场复垦耕地区域道路的连通性，对露天采场采场北侧连接已有的农耕道路区

域的部分已有矿山道路设计保留，作为农村道路使用，保留面积 0.1452hm
2，保

留面积共计 0.3949hm
2，其余全部纳入复垦土地面积。故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为

6.4593hm
2，土地复垦率 94.24%。对复垦面积区内主要采取土壤重构工程、植被

重建工程、监测与管护工程等。 

（10）本方案设计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估算经费为 32.51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费 6.96 万元，其他工程费 0.14 万元，独立费用 6.03 万元，基本预备费 0.78 万元，

监测费 18.60 万元。 

本矿山复垦土地面积为 6.4593hm
2，本方案设计土地复垦工程施工费为 64.76

万元，其他费用 27.12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 11.49 万元、预备费 8.15 万元，静态

投资 111.52 万元，单位面积静态投资为 1.1510 万元/亩，动态投资 131.19 万元，

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 1.3540 万元/亩。该动态投资由德宏州耶恩矿业有限公司筹

措，复垦资金存入专门帐户，具体资金管理详见报告项目费用保障措施一节。本

项目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可以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第一年度预存额不

得少于静态投资额的 20%（即第一年度预存额为：22.31 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

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 

二、建议 

（1）矿山应严格遵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进行矿山筹建，后续开采工作严格按开采设计进行开采。 

（2）依据矿山开采设计组织生产，约束自身行为，尽力减小扰动破坏，保

护地质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矿山生产建设过程中，对占用、破坏

的有林地林木应尽量移栽，减少对林木的破坏。 

（3）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

土地复垦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管理措施要落实到位，组织人力、物力和

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设施，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4）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及时预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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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5）矿山作业是高危行业，一方面积极实施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作；另一

方面认真做好日常安全生产同样重要，务必高度重视。 

（6）相邻矿山间应加强采矿活动信息的沟通，做好地质灾害的预防监测工

作，一旦发现问题，及时沟通解决，避免地质危害的发生。 

（7）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总则 4.1，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和恢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技术依据

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建议矿山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单位，

及时进行有关工程，如：截（排）水沟、挡土墙等的勘察、设计及施工 

（8）矿山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对露天采场应由上至下台阶规范开采、

清除危岩体和不稳定岩土体、完善设置的截排水沟等处理措施；对露天采场，每

天应监测和巡查边坡上是否有拉张裂缝和不稳定岩土体，消除隐患后才能进行开

采。 


